
六合区2026年度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马鞍街道巴山村美丽移民乡村建设工程编制说明

一、项目概况：

1、工程名称：六合区2026年度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马鞍街道巴山村美丽移民乡村建设工程

2、建设单位：南京市六合区马鞍街道水利管理服务中心
3、工程概况：南京市六合区六合区2026年度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马鞍街道巴山村美丽移民乡村建设工程位于马鞍街道巴山社区。项目区域设备陈旧、效率低下，不能满足灌溉(排涝)要求。六合区水利局拟对水利基础设施进行完善,以期消除隐患，发挥工程效益。本工程包含林东、林西各新建一座泵站及相关配套构筑物及设备，蒋营、柏南更换水泵，山黄二渠新建40m渠道，巴山二级站新建进水渠400m等，具体详见设计图纸。
二、编制范围

本次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1、林东、林西各拆建一座泵站及相关配套构筑物及设备等；

2、蒋营、柏南泵站更换排水泵、配套电机、真空泵等；

3、山黄二渠新建40m渠道；

4、巴山二级站新建进水渠400m。

二、编制依据：

1、《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1-2007）、《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2010年）、《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17年修订版）、《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表》（2014年）、《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2014年）、《江苏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格式》（苏水基〔2011〕21号）等；

2、苏水基〔2015〕31号、32号文，苏水基〔2016〕26号文，苏水基〔2016〕27号文，苏水规〔2017〕2号，苏水安[2017]3号，苏水基[2019]6号，苏水基[2023]8号、苏建函价〔2025〕66号等现行文件；

3、业主提供施工图纸、业主意见及现场勘踏情况；

4、《南京工程造价管理》2026第05期信息价、信息价没有的材料参照市场价；

三、工程质量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四、工程类别及取费标准

1、水利工程执行《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17年修订版）相应费用标准，投标单位自主报价。

2、措施费：

（1）通用措施项目：本工程控制价编制时环境保护措施费按照工程量清单计价的0.1%取费、安全文明措施费按1.27%取费，临时工程按1%取费、工程保险费按0.1%取费，投标单位在投标报价时自主报价，其中安全文明措施费需编制安全文明措施费分解表。
（2）专业工程措施项目：除措施项目清单中所列项目外，投标人根据施工组织设计需要自主报价。投标人应根据现场情况，将措施项目清单中未列的项目进行补充。如果未补充，视为此费用已包含在措施项目清单的其它单价和合价中。

3、税金：

（1）本项目税金按9%

五、招标人提供的条件

1、施工现场条件需投标人通过现场踏勘获得。

2、水电由投标人自理。本工程施工内容多且地点分散，投标人认真做好现场踏勘，了解现场施工条件、水电接入、矛盾协调等，考虑设备进场、材料二次搬运、交通便道等，合理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编排工期，综合报价，结算时不再增加类似费用。

六、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合同条件、技术规范及图纸等文件结合理解或解释。本清单特征表述不详或与设计文件不一致时以设计文件为准，设计图纸没有表述的按照清单表述报价。

2、除合同另有规定外，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是根据招标设计图纸，按《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计算规则计算，是用于投标报价的估算工程量，不作为最终结算工程量。最终结算工程量是承包人实际完成并符合技术标准和要求（合同技术条款），按《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计算规则等规定，根据施工图纸计算、由监理人审核、发包人审定的有效工程量，最终结算以国家审计核算的工程量为准。

3、本项目设计文件及工程量清单中所涉及的水泵、电机、闸门、拦污罩、一体化泵站等设备均由中标方采购安装，设备报价中应包含此设备相关的辅材、电力电缆、保护罩等相应内容的费用。各项设备参数、性能应满足设计文件的要求，且须经监理人审核、发包人审定后实施采购。
4、本项目混凝土采用商品混凝土，浇筑混凝土所需的模板、脚手、支撑等措施项目费均应含在相应混凝土综合单价中，不另行支付相关措施费用。本项目装配式预制构件工程（梁板与装配式渠道板），投标单位自行考虑现场交通情况，所有构件必须采用装配预制工厂预制，如因施工交通条件限制，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现浇。板渠所需的渠道板为工厂预制，如需现场预制需要提前通知业主和监理进行现场考察，经考察合格后方可施工，预制或现浇均执行中标清单单价，投标单位在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单价不作调整，所有项目便道、便桥不予考虑，各单位自行考虑。

5、本项目土方工程不考虑场外运进和运出，投标人应根据施工图纸、现场情况合理调配土方，均应考虑在本标段场内平衡，运距自行测算。泵站、护坡、渠道、机耕路等项目所需回填土方分为就近取土、外调土方，就近取土由投标人自行考虑，外调土方由投标人自行考虑土源费用及运输费；投标人应根据清单特征描述情况考虑土方来源综合报价，结算时单价不作调整。如需弃土场由投标人自理，报价含渣土费、弃土费等一切费用。

6、工程量清单中的单价、合价和总价包括完成本工程全部内容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制作、运输、检测、检验、安装、调试等直接费、间接费、其它费用、保修、税金等全部费用、税费、利润以及投标义务、责任和风险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7、措施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环境保护（包含土质、水质保护）、临时设施、保险费用、施工场地外交通工程、施工临时用房、导流、截流、临时便道、便桥、沉降观测、周边房屋及设施支护等所有工作内容及相关费用，投保人综合考虑投标报价。
8、如需要高压接电或发电机自行发电，其所有相关费用，投标人现场踏勘后，结合施工现场实际条件，所需费用投标时综合考虑到投标报价中，结算不得因未单列清单子目而另行增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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